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社区
关于公开招聘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的

简 章

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按照《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

发﹤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渝人社

发〔2016〕239 号）文件精神要求，坚持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采取面试、体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招聘名额及岗位

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 1 名（女）；工作岗位：城市管

理综合服务岗；工作内容及地点：协助处理辖区环境卫生整

治和三无小区管道破裂问题。

三、招聘条件

1. 2024 年以来离校两年内登记失业的普通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高校毕业生，重庆市户籍人员。

2. 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能熟练操作

Word、Excel 等办公软件。

3. 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操作。

4.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纹身，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的身体条件。

5.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无不良



记录。

6. 爱岗敬业，责任心强，服从安排。

以下人员不能参与应聘：

1. 正在受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的，正在党纪、政纪处分期内的或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2. 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参与非访、集访的人员。

3. 本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或系公司（合作社）股东、监

事或担任其他职务的；在其他单位就业的；在其他单位参加

社会保险的；在其他单位参加住房公积金的；由财政供养的

人员；被列为失信人员的；不能享受公益性岗位相关补贴的

其他情形。

四、招聘程序及办法

本次招聘采用面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由永川区中山

路街道中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及重庆市智汇人才开发有限

公司具体负责招聘工作，按照报名、面试、体检、考察等步

骤进行。

（一）报名

1. 报名时间：2026 年 4 月 14 日 -2026 年 4 月 16 日

（9:00-12:00，14:00-18:00）

2. 报名地点：永川区中山路街道中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下街子 12 号），联系电话：023-49887916。

报名时需带身份证、毕业证、学籍证明、户口本原件及

复印件，近期 1 寸正面免冠红底照片 1 张，并填写报名登记

表,本次报考不收费。

（二）面试



由招聘单位确定面试入围名单，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语

言表达能力、法律法规常识和综合应变能力。面试时间为 4

月 17 日（9:00-12:00，14:00-18:00）地点：中山路社区。

（三）体检及考察

体检人选按拟招聘名额，根据面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依次确定。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体检合格进入考察人员，由办事处对其政治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业务能力等进行考察，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

行复查。

因体检和考察不合格出现缺额的，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等额递补，再进行体检和考察。

五、聘用及待遇

聘用人员与重庆市智汇人才开发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

签订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试用期 1 个月，工资待遇

2330 元/月（含个人承担保险部分），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

会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合同期限一年一签，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

情况由双方约定是否续签。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中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14 日



附件：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中山路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登记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民族

出生年月 健康状况

政治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

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应聘岗位 是否服从调配

紧急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主要学习、

经历培训

主要工作经历

应聘理由及优势

本人承诺

表中填写的内容是个人意愿的真实表达,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可

信，如经查实(包括试用期间查证)存在虚假信息,本人愿接承担一切责

任。

（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